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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　农村居民点用地存在的问题

1 . 1　平房户型多且分散建筑容积率低

莒县农村居民点户型中平房比重高达 98. 6 % ,

二层楼房占 1. 1 % ,三层及以上户型仅占 0. 3 % ,建

筑容积率低 ,单层平房占到 98. 6 % ,分布分散 ,有 10

个乡镇的农村居民点密度低于日照市平均水平。农

村居民点用地“平面扩张有余 ,立体利用不足”,造成

交通、供水、供电网等公共基础管网 (线)铺设距离增

加 ,建设成本增大。一些偏远的村庄 ,由于受经济条

件的限制 ,基础设施很难配套 ,给村民生产、生活带

来诸多不便。

1 . 2　一户多宅超标准现象突出

近年来 ,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,农民收入大

幅提高 ,农户为改善住房条件建设新房 ,造成旧宅闲

置 ,一户多宅 ,甚至形成空心村。莒县进行了农村居

民点抽样问卷调查 ,涉及 312 058户农户 ,其中一户

多宅的有 4 859 户 ,涉及宅基地 8 6821 处 ,面积

1 786 hm2。全县有 8 个乡镇一户多宅数比重高于

9 % ,有 7个乡镇比重低于 3 % ,其中招贤镇比重最

高 ,达 21. 49 %。有 8 个乡镇一户多宅占宅基地比

重高于 14 % ,有 12个乡镇低于 7 % ,其中东莞镇比

重最高 ,达 21. 53 % ,明显高于日照市 1. 9 %的平均

水平。

1 . 3　闲置宅基地较多空心村现象严重

据调查统计 ,全县闲置宅基地 1 308处 ,闲置宅

基地面积 68. 54 hm2。闲置宅基地处数比重为

1. 51 % ;闲置宅基地总面积比重为 1. 43 %。有 10

个乡镇闲置宅基地处数比例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,其

中东莞镇达 6. 13 % ,洛河镇达 5. 9 %。有 9个乡镇

闲置宅基地比例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,其中小店镇高

达 6. 92 % ,东莞镇达 5. 78 %。

1 . 4　基础设施落后人居环境较差

由于农村居民特有的生活特点 ,生产用房与生

活用房不可分割 ,很多地方人畜同处一宅。近二十

几年来 ,由于农村不少村庄缺乏规划或者没有较好

的按规划建设 ,个体、集体经济建设的自行其事 ,家

庭作坊式的小加工厂以自家住房为主 ,集体工厂往

往夹在住宅区内 ,使得农村居民点的生产、生活混杂

一起 ,其中污水、废弃物、粉尘对农村居民点居住环

境污染很严重。这样的用地环境对农民身体健康危

害很大 ,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

威胁。

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 ,造成村内路巷窄小、

曲折 ,交通不便 ,也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困难性。

大多数的居民点中没有统一的垃圾处理措施 ,没有

统一的污水排放管道 ,没有自来水供应设施。如 :有

的村庄排污下水道设施几乎是空白 ,环境卫生条件

差 ;有的村庄甚至连明沟也未设立 ,一旦遇到大雨 ,

雨污合流 ,顺街蔓延 ,使得村内难以下脚 ,增大了疾

病的传播概率和范围。

1 . 5　配套设施不全缺乏功能分区

莒县宅基地与绿地、公用设施等用地的比例与

布局不合理。据抽样调查显示 ,宅基地占农村居民

点用地比例的 52. 9 % ,高于日照市平均水平 (平均

水平为 49. 9 %) ,其中果庄乡和寨里河乡分别高达

77. 2 %和 76. 7 %。而全县有 15个乡镇绿化比例低

于 2 % ,其中 6 个乡镇绿化比例几乎为零。公共用

地、非农业生产用地、商娱用地偏少 ,全县有 13个乡

镇公用设施比例不到 3 %。例如 ,果庄乡宅基地面

积占农村居民点面积比重的 77. 2 % ,而公用设施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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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比例仅为 1. 8 %。

2　农村居民点用地问题原因

2 . 1　村庄规划滞后

目前 ,部分乡镇缺乏统一的用地规划 ,村庄规划

制定明显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速度和农民建房需

求。莒县有 8个乡镇的村庄规划率 (即各乡镇进行

过农村居民点改造的自然村数与该乡镇自然村数之

比)低于全县平均水平 (平均水平为 70. 49 %) ,其中

小店镇、夏庄乡、果庄乡的规划率分别仅为15. 15 % ,

22. 73 % ,25 %。

2 . 2　家庭人口结构变化

由于农村人口对传统大家庭的依赖程度逐步降

低 ,适婚人口从原户中分离 ,成立新户 ,促使农村总

户数增加 ,户均人口呈现下降趋势。1997—2000 年

年均降幅较大 ,达 0. 78 % ,2000—2004 年年均降幅

放缓 ,为 0. 40 % ,1997—2004 年均降幅为0. 57 %。

莒县农村户均人口由 1997 年的 3. 34 人减少到

2004年 3. 21人。

2 . 3　节约用地意识薄弱

在农村 ,仍有相当一部分群众不了解国家的基

本土地法律、法规 ,误将宅基地使用权当做所有权 ,

认为“宅基地属私有财产 ,可自由支配 ,宅基地的买

卖、继承等行为属于个人私事 ,不用到土地部门办理

有关手续”。甚至还有“自己的土地自己用 ,买卖公

平就不犯法”,“只要为公 ,占集体的哪块地都行”的

错误观念 ,用地随意性比较大 ,“人情地”、“关系地”

较多。加之传统“风水”思想 ,一些人不但想多占地 ,

而且要占好地 ,致使宅基地纠纷增多。

2 . 4　资金支持力度不足

目前 ,国家对农村居民点的内部整理和基础设

施建设的投入只限于列入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的给

予必要的资金支持。而对于一般的农村居民点的改

造和基础设施的完善 ,基本上靠村民委员会自筹资

金解决 ,对于作为农业大县的莒县 ,如果完全靠农民

自筹资金搞居民点整理改造和完善基础设施 ,难度

可想而知。

2 . 5　耕地保护与农业比较效益低下之间的矛盾

土地资源是准公共资源 ,国家实行严格限制农

用地向非农用地转移的耕地保护制度。在市场经济

的影响下 ,纯务农农民越来越少 ,农业收入占农民收

入的比重越来越低。农业效益的低水平 ,使得农业

土地资源价值随之降低 ,农民缺乏保护农用地的积

极性 ,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居民点的无序扩

张和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。

3　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

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 ,是指通过对现有分散的

农村居民点改造、迁村并点等 ,可增加的有效耕地面

积及其他农用地面积。

3 . 1　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的因素

(1)自然条件。地处边远地区的农村居民点 ,因

其所处区位偏僻 ,交通不发达 ,土地集约利用程度

低 ,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小 ,因而村庄多稀疏 ,利用程

度低 ,整理出耕地的潜力大 ;而地处平原特别是城镇

周围交通发达的地带 ,由于土地开发利用历史久远 ,

居住人口密集 ,村庄也一般较大 ,利用较充分 ,可整

理出耕地的潜力一般较小。土地利用条件和质量的

差异影响整理利用的方向。土地质量较差地带的农

村居民点整理腾出的土地主要用于园、林地用途 ,而

平原土地质量较好的农村居民点整理腾出的土地多

用作耕地 ,或用于村镇企业发展用地。

(2)城镇化进程。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,吸引大批

农村人口进城 (镇)务工经商 ,造成农村人口数量的

减少。因此 ,城镇化进程越快 ,农村人口减少越快 ,

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越大 ;反之城镇化进程越缓慢 ,

农村人口将减少的趋势也越缓慢 ,农村居民点潜力

也就越少。城镇化进程加剧了城镇用地的外延扩

张 ,致使建设用地量的增加和人地矛盾的加剧 ,政府

将加大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重视 ,推动农村居民点

整理。

(3)农村经济发展状况。农村经济状况越好 ,居

民点整理潜力虽然相对较低 ,但工作易于开展 ;在经

济欠发达地区 ,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虽然较高 ,但受

经济条件的制约 ,推行农村居民点整理相对较困难 ,

利用潜力难以充分发挥。

3 . 2　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计算

根据《村镇规划标准》( GB50188293)的有关规

定 (表 1) ,结合莒县人均耕地面积、人均居民点面积

及居民点整理的影响因素 ,合理确定出适宜的人均

居民点用地标准。潜力测算公式如下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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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　农村居民点人均建设用地指标 (m2 /人)

现状人均建设

用地水平

允许采用的规划指标

指标级别规划人均建设用地
许调整幅度

≤50
Ⅰ 50. 1～60. 0

Ⅱ 60. 1～80
应增 5～20

50. 1～60
Ⅰ 50. 1～60

Ⅱ 60. 1～80
增 0～15

60. 1～80. 0
Ⅱ 60. 1～80

Ⅲ 80. 1～100
增 0～10

80. 1～100

Ⅱ 60. 1～80

Ⅲ 80. 1～100

Ⅳ 100. 1～120

增、减 0～10

100. 1～120. 0
Ⅲ 80. 1～100

Ⅳ 100. 1～120. 0
减 0～15

120. 1～150
Ⅳ 100. 1～120. 0

Ⅴ 120. 1～150
减 0～20

> 150 Ⅴ 120. 1～150 应减至 150以内

　　注 :1.已有的村镇应以现状建设用地的人均水平为基础 ,根据人

均建设用地指标级别和允许调整幅度确定 ,允许调整幅度是

指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对现状人均建设用地水平的增减

数值。2.人均耕地面积小于 1 亩的地区在现状人均建设用

地水平允许的指标级别中 ,只能采用最低一级。3.新建村镇

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宜按表中第Ⅲ级确定 ,人均耕地面积

小于 1亩的地区应按表中第Ⅱ级确定。

St = B ×Qt

△S = S0 - St

△S潜 = △S ×60 %

△S g = △S潜 ×50 %

△S y = △S 潜 ×15 %

△Sl = △S 潜 ×20 %

式中 : Qt—规划期末农村人口总数 ; S t—规划期农村

居民点面积 ; B —规划人均用地面积 ; △S —规划期

农村居民点减少面积 ; S0—现状农村居民点面积 ;

△S潜—增加农用地面积 ; △S g—增加耕地的潜

力 ; △S y—增加园地的潜力 ; △S l—增加林地的潜

力。百分数都是经验系数 ,60 %是指规划期可以实

现的潜力 ,因为规划期内随着城镇的扩展将有一部

分农村居民点并入城镇 ,而且受各种条件的限制 ,不

可能将其余的部分全部整理。50 %则是指可以实现

的潜力中整理成耕地的比例 ,因为还有一些质量较

差的土地只能用作园林用地 ,质量更差的就不适合

整理成农用地了。15 % ,20 %则是可实现潜力中整

理成园地、林地的比例。

依据《建设用地需求与城镇发展规模预测》研究

中的农村人口预测数据 ,规划期末 ,莒县农村居民点

整理可增加耕地 1 583. 33 hm2 ,园地 475. 01 hm2 ,

林地 633. 34 hm2 ,按每年 11. 25t/ hm2 计算 ,可增产

粮食 1. 781 万 t ,按人均年需粮食 0. 3 t 计算 ,可供

养 6万人保证在粮食减产达到历史上最低谷时 (50

年一遇)粮食安全。

今后 ,要坚持做好村镇规划和乡镇土地利用总

体规划相互协调、相衔接。要加大新农村建设的力

度和速度 ,逐步撤村并点或缩减、整治空心村 ,向高

层发展。严格宅基地审批管理 ,杜绝一户多宅 ,多重

占地现象。多方筹措资金 ,加大整理力度 ,确保集约

节约利用土地 ,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。

(上接第 54页)

22号)明确规定 :“新农村建设必须符合规划 ,不得

以置换、挂钩等为名大拆大建 ,将腾出的土地全部用

于非农建设。”要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开发

整理规划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和村镇建设规

划 ,切实搞好挂钩试点专项规划和项目区规划 ,充分

发挥规划的引领、规范、协调和指导作用。

(2)要注意因地制宜。试点工作要在具备条件

的地方开展 ,既要充分考虑到当地农民的生产条件、

生活状况和搬迁难度 ,也要考虑到当地农村的整理

潜力 ,全面进行分析。

(3)要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。试点工作的开展

要尊重群众的意愿 ,让群众说了算 ;安置区要注意基

础配套设施建设 ,使农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,

进一步提高农村村民的居住水平和生活质量。

(4)要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。农村建设用地整

理与农用地整理相比 ,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,一方面要

注意复垦耕地的质量 ,另一方面 ,要注意保护和改善

生态环境 ,因此 ,推动其工作的开展不能采取强制措

施 ,必须形成有效的利益趋动机制 ,提高农民开展农

村建设用地整理的积极性 ,促进土地的可持续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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